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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大造林力度

提高林木覆盖水平三年行动计划

（2018—2020年）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府各委办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加大造林力度  提高林木覆盖水平三年行动计划（2018—2020年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17年10月1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加大造林力度  提高林木覆盖水平

三年行动计划（2018—2020年）

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切实提高我市林木覆盖水平，巩固造林绿化成果，优化提高全市绿化的空间布局与质量，结合我市园林绿化和林业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，特制定本计划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以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重要论断和“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”的发展理念为指导，着力在“增绿”上下功夫，大力推进植树造林，加强生态修复保护，提升林业珍贵化彩色化效益化水平，为落实“两高两强”新实践奠定坚实基础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生态优先，统筹发展。正确处理好城市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关系，始终坚持生态优先、顺应自然、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，以完善沿路、沿水绿色通道为主，加强宕口生态复绿和工业防护林建设，优化城市生态网络。统筹林业经济发展，加强林业资源保护和管理，提高经济林果产业比重，实现生态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。

（二）合理布局，均衡发展。立足各区发展实际，充分发挥资源优势，进一步优化林业产业类型，完善城乡绿化空间布局，谋划新增造林的类型，缩小各区林木覆盖面积差距，在全市总量提升的同时达到各区均衡发展。

（三）优化增效，高质量发展。按照国土绿化“珍贵化、彩色化、效益化”的要求，新增绿化以“三化”树种为主，实现全市珍贵彩色树种森林面积和蓄积量显著增加，森林质量和景观得到进一步优化，珍贵木材资源战略储备得到进一步提高。

（四）全民参与，助力发展。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，加大公共财政资金投入，研究行业保障政策，完善法律法规体系。在保障政府投入的基础上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，鼓励社会资金参与林业建设，引导市民广泛参与植树造林，建立政府、企业、社会多元化投入的长效机制和监管体制。

三、总体目标

到“十三五”末，全市林木覆盖率规划指标从30%提高到31%，新增造林面积10万亩。

四、实施内容

（一）继续实施绿色通道建设。完善高等级道路（高速公路、高铁）绿色通道建设，提升省、县乡级道路绿化水平。重点对十三五期间已建或新建的宁安高铁、宁启铁路、淳芜高速、S340省道、S341省道、S246北延线等干线道路两侧进行绿化。其他规划新建的6条铁路干线（沿江铁路、宁合客专、镇宣铁路、宁淮高铁、京沪高铁与宁启既有线联络线、龙潭港区铁路专用线，长度合计243公里）、1条高速公路（宁宣高速公路，长度合计17公里）、9条干线公路（G104浦仪公路西段、S002六合西部干线南段、S002六合东部干线南段、S439互通连接线、S446宁杭高速白马互通至S341段、六合南部干线东沟至长芦段新建工程、沿山大道西延、东麒路北延、北岭路西延，长度合计73公里）做到道路建设与绿化同步实施，进一步完善南京绿色通道生态网络。到2020年新增绿色廊道1.6万亩。
（二）完善沿水防护林带建设。推动两江（长江、水阳江），两河（滁河、秦淮），两湖（石臼湖、固城湖）等跨流域河流、湖泊和45条省级骨干河流防护林带的完善工作，结合今年109条黑臭河道整治（河道岸线总长800公里），全面推进沿水生态防护林带建设。到2020年新增沿水防护林1.0万亩。

（三）实施生态脆弱区环境修复工程。对土壤污染区、环保产业区、垃圾场退出区和机场噪声污染区等实施绿化，推进停采矿坑、宕口整治与生态修复，充分利用荒废土地造林，修复受损土地。重点推进南京化工园周边防护林建设，改善周边区域生态。到2020年新增造林面积1.4万亩。

（四）推进美丽乡村特色小镇绿化。围绕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建设，充分利用村庄拆迁合并等形成的空闲地增加绿化。到2020年全市新增村庄绿化150个（每年新增50个），对全市现有9800公里乡村公路进行绿化提升。到2020年新增造林面积0.6万亩。

（五）大力发展经济林果产业。按照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要求，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，增加林木种苗、薄壳山核桃、油用牡丹等木本油料以及笋用竹和经济林在种植结构中的比重，鼓励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，实现林业产业供给侧改革。到2020年新增林地5.4万亩。

五、计划安排

2018年全市计划新增造林38491亩，其中江宁区9900亩、浦口区650亩、六合区12700亩、溧水区6660亩、高淳区6951亩、雨花台区130亩、栖霞区1500亩。

2019年全市计划新增造林32393亩，其中江宁区9600亩、浦口区1500亩、六合区8600亩、溧水区4200亩、高淳区8003亩、雨花台区190亩、栖霞区300亩。

2020年全市计划新增造林29116亩，其中江宁区9500亩、浦口区850亩、六合区8700亩、溧水区2640亩、高淳区7046亩、雨花台区180亩、栖霞区200亩。

各区三年任务分解详见附件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市农委、财政、交通、水利、规划、国土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，大力支持推进造林绿化工作，切实做到责任到位、措施到位、投入到位，着力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。各区政府要充分认识到林业工作的重要性，建立领导干部目标责任制，把工作目标分解落实到位，确保完成造林任务。

（二）严格监督考核。要建立健全各类监督考核机制，将林木覆盖率和新增造林面积等指标列入各区政府年度考核目标。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细化分解林业生态建设任务，完善考核细则，规范指标监测，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和年度工作计划，定期开展评价。提前或超额完成年度任务的，给予表彰，并在绿色南京实施中给予政策支持。措施不力年度任务未完成的，给予通报批评，情况严重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

（三）加大资金投入。要充分调动各级政府、相关部门、各社会团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完善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体的投入机制和投资增长机制，各级财政要加大对林业建设改造的投入力度。采取以奖代补、先建后补、财政贴息、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引导工商资本、民间资本参与园林绿化和林业生态建设与和保护。

（四）做好宣传引导。加大宣传力度，各区政府部门要结合义务植树宣传活动，开展林业法律法规宣传，促进全社会提高对造林绿化工作的重视。加强对造林政策的宣传，使各镇、街及村民深入了解林业惠民政策，提升造林工作积极性。

附件：各区新增造林任务年度分解表（2018—2020）

附件

各区新增造林任务年度分解表（2018—2020）

单位：亩
	
	合计
	2018年
	2019年
	2020年

	全市
	100000
	38491
	32393
	29116

	江宁区
	29000
	宁安高铁绿化1400亩；各街道完成其他各类造林8500亩。合计9900亩。
	各街道完成各类造林合计9600亩。
	各街道完成各类造林合计9500亩。

	浦口区
	3000
	宁启铁路绿化带350亩；青龙绿带200亩；其他造林100亩。合计650亩。
	滨江风光带400亩；青龙绿带300亩；驷马河风光带700亩；其他造林100亩。合计1500亩。
	滨江风光带400亩；青龙绿带350亩；其他造林100亩。合计850亩。

	六合区
	30000
	宁启铁路绿化3000亩；经济林果3500亩；沿水防护林500亩；工业防护林4000亩；村镇绿化400亩；生态修复林1300亩。

合计12700亩。
	经济林果3500亩；沿水防护林500亩；工业防护林4000亩；村镇绿化600亩。合计8600亩。
	经济林果3500亩；沿水防护林800亩；工业防护林4000亩；村镇绿化400亩。

合计8700亩。

	溧水区
	13500
	S341洪蓝东段1500亩；溧石路300亩；S246北延线900亩；三山河湿地公园1700亩；秦淮源湿地公园200亩；幸庄湿地公园2000亩，其他造林60亩。合计6660亩。
	溧水旅游一级环线3000亩；其他造林1200亩。合计4200亩。
	淳芜高速和凤东段100亩；宁高新通道1000亩；S340省道1200亩；其他340亩。

合计2640亩。

	高淳区
	22000
	淳芜高速绿化800亩；其他各类造林6151亩。合计6951亩。
	完成各类造林合计8003亩。
	完成各类造林合计7046亩。

	雨花台区
	500
	338省道80亩；农花河河道绿化50亩。

合计130亩。
	338省道110亩；龙翔大道50亩；机场二通道30亩。合计190亩。
	338省道130亩；其他沿水防护林50亩。合计180亩。

	栖霞区
	2000
	八卦洲街道光明二组共和大路东侧双中路以南500亩，中心路西侧外沙路以北500亩；八卦洲街道中心路绿色通道200亩；八卦洲街道中心路东、外沙路以南、跃金路以西，含外沙村、下坝村、光明村、中桥村镇村绿化300亩。合计1500亩。
	北起长江，东至下坝村，西至上村大同泵站，完成生态修复300亩。合计300亩。
	八卦洲街道七里村双柳河路沿水防护林200亩。

合计200亩。

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南京警备区。

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0月1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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